
附件：

西藏自治区2023年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政策依据 征收方式 征收标准 备注

一 公安

1 外国人签证费
计价格〔2003〕392号，价费字〔1992〕240

号，公通字〔2000〕99号

⑴ 非对等国家签证人民币收费

按照零次、一次签证；二次签证；签证延期；半年多
次（含半年）签证；一年（含一年）至五年 （含五
年）多次签证；签证停留期延期；一次团体签证每

人；二次团体签证每人；团体签证分离；改变签证种
类；增加、减少携行人；增加一次入境有效；增加二

次入境有效类别进行收费

130元—635元

⑵ 对等国家签证收费
按照不同国家一次签证、二次签证、半年多次、一至

五年多次签证分别收费
400元—1740元

▲2 证照费
⑴ 外国人证件费 价费字〔1992〕240号，公通字〔2000〕99号

① 居留许可
财综〔2004〕60号，发改价格〔2004〕2230

号
按照有效期及增减偕行人收费

有效期不满1年的居留许可，每人400元；有效期1年（含1年）至3年以内的居留许可，每人800元；有效期3年（含3年）至5年（含5年）的居留许
可，每人1000元。增加偕行人，每增加1人按照上述相应标准收费；减少偕行人，收费标准为每人次200元；居留许可变更的，收费标准为每次200元
。

② 永久居留申请
财综〔2004〕32号，发改价格〔2004〕1267

号
按申请人数征收 每人1500元

③ 永久居留身份证
财综〔2004〕32号，发改价格〔2004〕1267

号，财税〔2018〕10 号
按证征收

《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每证300元；永久居留资格或由于《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有效期满、内容变更、申请换发或者补发，按每证 300元收取；对丢
失补领或损坏换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按每证 600元收取

④ 出入境证 公通字〔1996〕89号 外国人出入境证100元
⑤ 旅行证 公通字〔1996〕89号 外国人旅行证50 元

⑵ 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护照法》，价费字〔1993〕164号，价费字
〔1992〕240号，公通字〔2000〕99号，发改

价格〔2017〕1186号，财税函〔2018〕1号
按人数、证件收费 首次申请160元/本，一个加注20元

① 普通护照（含护照贴纸加注）
发改价格〔2013〕1494号，计价格〔2000〕
293号，价费字〔1993〕164号，发改价格〔
2019〕914号，藏发改价格〔2019〕404号

按证收费 因私普通护照120元/本

② 出入境通行证
价费字〔1993〕164号，公通字〔2000〕

99号，发改价格〔2017〕1186号，发改价格
〔2019〕914号，财税函〔2018〕1号

按证收费 一次有效15元/证；多次有效80 元/证

③ 往来港澳（含前往）通行证（含签注）
发改价格〔2005〕77号，计价格〔2002〕

1097号，发改价格〔2019〕914号，藏发改价
格〔2019〕404号

按证收费
往来港澳通行证60元/证；前往港澳通行证40元/证；往来港澳通行证（一次有效签注15元/人、二次有效签注30元/人）；往来港澳通行证多次有效签
注（短期不超过一年80 元/人；一年以上两年以下120元/人；两年以上三年以下160元/人；长期三年以上240元/人）

④ 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计价格〔2001〕1835号，发改价格〔2004〕
334号，价费字〔1993〕164号，发改价格〔

2019〕914号
按证收费 一次有效40元/证；五年有效200元/证

⑤ 台湾同胞定居证
发改价格〔2004〕2839号，价费字〔1993〕

164号
按证收费 8元/证

⑥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含签注）
发改价格〔2016〕352号，计价格〔2001〕

1835号，价费字〔1993〕164号，发改价格规
〔2019〕1931号

按证收费 往来台湾通行证（电子）60元/证；一次有效往来台湾通行证15 元/本；前往台湾签注一次有效15元/项；前往台湾签注多次有效80元/项

⑶ 户籍管理证件工本费（限于丢失、补办和过期失效重办）
财综〔2012〕97号，价费字〔1992〕240号，
藏价费字〔1997〕22 号，藏价费〔1994〕59

号

① 居民户口簿 《户口登记条例》 按本收费 首次免费，丢失、损坏补办户口簿收取居民户口簿工本费：6.5元/本（藏价费字〔1997〕22号）
财综【2012】97 号：2013年1
月1日起，免征户口簿、迁移
证、准迁证工本费（不含丢失
、损坏补领和过期失效重办户

口迁移证、准迁证收取的费
用）。

② 户口迁移证件 《户口登记条例》 按本收费 首次免费，丢失、损坏补办和过期失效重办：6元/本

⑷ 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居民身份证法》，财综〔2007〕34号，发
改价格〔2005〕436号，财综〔2004〕8号，
发改价格〔2003〕2322号，财税〔2018〕37
号，藏价费〔2004〕25号，藏价费〔2018〕3

号

按证件数征收 首次免费，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20元/证；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40 元/证。

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改委《关
于停征 免征和调整部分行政

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37号），自
2018年4月1日起，停征首次

申领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藏财综字【2013】71号：取

消临时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本
费。

⑸ 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道路交通安全法》，发改价格〔2004〕
2831号，计价格〔1994〕783号，价费字〔

1992〕240号，行业标准GA36-2014，藏发改
价格〔2019〕888号。

按副征收 机动车号牌100元/副；挂车号牌50元/块；摩托车号牌35元/副；低速载货汽车号牌40 元/副。

二 教育

3 高级中学收费 藏财教字〔2011〕71 号
我区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对
高中阶段施行免费教育政策

4 高等学校收费（含党校）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财教〔2013〕
19 号，发改价格〔2013〕887号，教财〔2006

〕2号，发改价格〔2005〕2528号，教财〔
2003〕4号，计价格〔2002〕665号，计办价
格〔2000〕906号，教财〔1996〕101号，价
费字〔1992〕367号，教财〔1992〕42 号，发
改价格〔2006〕702号，教财〔2006〕7号，

教电〔2005〕333号，教财〔2005〕22 号，教
高〔2015〕6号

⑴ 普通本专科班 藏教厅〔2003〕95号 按年收费
普通本专科班学费：每生每学年交纳2800元，热门专业可在20%范围内上浮；师范、农牧林等专业可在正常学费的基础上在20%范围内下调。普通本
专科班住宿费：高等学校每生每学年最高不超过800元，职业大专每生每学年最高不超过280元。

⑵ 成人教育收费 藏发改价格〔2013〕641号 按学年收费
学费：全脱产教育每生每学年2800元；半脱产教育（含业余 、夜大、函授）每生每学年2200元；211高校可在此基础上上浮10%。面授住宿收费：学
生每学年200元。

⑶ 自筹经费、委培硕士研究生收费
⑷ 全日制学术型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费 藏财综字〔2014〕44 号 按年收费 农林及其他专业5000元/年，理工类专业6000元/年，艺术、医科类专业7000元/年
⑸ 在职攻读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 藏财综字〔2014〕44 号 按年收费 7000元/年
⑹ 同等学力人员（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员）申请硕士学费 藏财综字〔2014〕44 号 按年收费 7000元/年
⑺ 博士研究生学费 藏财综字〔2014〕44 号 按年收费 农林及其他专业7000元/年，理工类专业8000元/年，艺术、医科类专业9000元/年
⑻ 西藏警官高等学校（函授教育学费、面授住宿收费、教材收费） 藏财综字〔2014〕48 号 按学年收费 函授学费每生每学年2200元，面授住宿收费每生每学年200元

⑼ 党校培训收费
藏发改价格〔2008〕3号，藏发改价格〔2014

〕190号

⑽ 党校在职研究生收费
藏发改价格〔2008〕322号，藏发改价格〔

2017〕1170号
按学年收费 学费：每学年9000元（包括教材费）

苏秦
苏秦:
因私护照



西藏自治区2023年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政策依据 征收方式 征收标准 备注

三 自然资源

▲5 土地复垦费
《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财税〔
2014〕77号，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２０１１年）
按面积征收

造成土地破坏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根据破坏土地面积和破坏程度，按照每平米5元至20元的标准，向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缴纳土地复垦费（土地
复垦费按照土地复垦方案中确定的资金数额确定，无固定标准）。

1.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
法》第十六条：土地复垦义务
人需按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资
金数额，在土地复垦费用专门
帐户，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确定
的资金数额，在土地复垦费用
专门帐户中足额预存土地复垦
费用。具体标准因土地复垦费
缴存由地方相关部门具体负
责，按照地方制定的标准计算
。但我区各地（市）尚未制定
相关计算标准。   2.根据《土
地复垦条例》第三条生产建设
活动损毁的土地，按照“谁毁
损，谁复垦”的原则，由土地
复垦义务人负责复垦。除历史
遗留损毁土地或复垦义务人无
法复垦土地的才缴纳土地复垦
费，由县级人民政府实施复垦
。

▲6 土地闲置费
《土地管理法》，《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发〔2008〕3号，财税

〔2014〕77号
按面积征收

1.按照《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未动工开发满一年的，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百分之二十征缴土地闲置费。未动工开发满两年
的，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１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应当按照该耕地被征用前３年平均年产值的２至４倍缴纳闲置费；连续２年未使
用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该幅土地原为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

对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
设免征 ；对营利性养老和医疗

机构建设减半收取。

▲7 不动产登记费
《民法典》，财税〔2016〕79号，发改价格

规〔2016〕2559号，财税〔2019〕45号
根据不同情形 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为每件80 元；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证书工本费10元/本。

         一、.减免不动产登记费
       （一）对下列情形免征不
动产登记费：1.申请办理变更
登记、更正登记的；2.申请办
理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
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或林地使用
权，及相关抵押权、地役权不
动产权利登记的；3.申请办理
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
地承包经营权或国有农用地使
用权，及相关抵押权、地役权
不动产权利登记的。
      （二）对申请办理车库、
车位、储藏室不动产登记，单
独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登记
证明的，不动产登记费由原非
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每件
550元，减按住宅类不动产登
记每件80 元收取。
         二、.免收小微企业（含
个体工商户）申请不动产登记
的。

▲8 耕地开垦费

《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办法（２０１１年），
中发〔2017〕4号

按面积征收

 自治区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 。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
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的，由占用耕地的单位按照下列标准缴纳耕地开垦费：
    （一）拉萨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每公顷缴纳３０万元至３６万元；
    （二）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每公顷缴纳１５万元至 ２２．５万元；
    （三）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每公顷缴纳１２．５万元至１５万元；
    （四）其他地区，每公顷缴纳７．５万元至１２．５万元。
    （五）对经依法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缴费标准按当地耕地开垦费最高标准的两倍执行。

四 卫生健康
9 预防接种服务费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财税〔
2016〕14号，国办发〔2002〕57号，财综〔
2002〕72号，财综〔2008〕47号，发改价格

〔2016〕488号，藏发改价格〔2014〕
716号，藏卫函〔2014〕126号，藏财税函〔

2018〕11号

全区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部门所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受委托提供第一类疫苗接种服务不得收费；全区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部门所属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接受委托提供第二类疫苗接种服务时，向受种者或其监护人收取预防接种疫苗服务费。各接种单位统一以二类疫苗每人份的实际购进价为
基础，按顺加不超过规定的销售差价率（额）上限标准作价，销售价格已包含一次性注射等耗材成本以及接种的服务费用。

10 医疗事故鉴定费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财税〔2016〕

14号，财综〔2003〕27号，发改价格〔2016
〕488号

按例征收 8500元/例

五
住房和城
乡建设

▲11 污水处理费
《水污染防治法》,《城镇排水和污水处理条
例》，财税〔2014〕151号，发改价格〔2015

〕119号，藏财税〔2017〕20号
计量征收 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原则上每吨居民不低于0.95元，非居民不低于1.4元；县城、重点建制镇原则上每吨居民不低于0.85元，非居民不低于1.2元。

▲12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修复费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建城〔1993〕

410号，财税〔2015〕68 号
挖掘修复费的收费标准按照道路的结构、使用年限及当年材料等因素确定。

六 民政

13 殡葬收费
价费字〔1992〕249号，发改价格〔2012〕

673号，藏财综字〔2014〕32号，藏发改价格
〔2021〕273号

⑴ 遗体火化 藏发改价格〔2021〕273号 按具收费 高档拣灰炉：750元/具

⑵ 遗体运输 藏发改价格〔2021〕273号 按具收费 遗体接运（长途）：8元/公里·具，遗体接运（市内）400元/次·具
传染病病遗体由防疫部门、传
染病医疗机构运输遗体，殡仪

馆不派车辆运输。

⑶ 租用设施场所 藏发改价格〔2021〕273号 按具/次/天收费
悼念大厅800元/次·具，悼念中厅500元/次·具，悼念小厅或藏式厅300元/次·具，休息室（高档）300元/次，休息室（中档）150元/次，租用整容
室200元/次，法医解剖室200元/次，外租单柜200元/天，外租瞻仰柜200元/天，住宿300元/天。

休息室（高档)含空调、饮水
机、沙发，休息室（中档）含
空调、饮水机，租用整容室不
含材料 ，外租单柜不含交通，

外租瞻仰柜不含交通
⑷ 守灵厅租用 藏发改价格〔2021〕273号 按天收费 悼念大厅守灵800元/天，悼念中厅守灵500元/天，藏式厅守灵300元/天.
⑸ 遗体柜 藏发改价格〔2021〕273号 按天收费 遗体组合柜存放150元/天，遗体单柜存放200元/天。
⑹ 骨灰寄存 藏发改价格〔2021〕273号 按年或月收费 骨灰存放960元/年；骨灰存放8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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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林业和草

原
▲14 草原植被恢复费

《草原法》，财综〔2010〕29号，发改价格
〔2010〕1235号，藏财综字〔2012〕11 号

按面积征收

高寒草甸类3100元/亩、高寒草原类3100元/亩、山地草甸类3500元/亩、高寒草甸草原类3050元/亩、高寒荒漠草原类3850元/亩、温性草原类3500元/
亩、高寒荒漠类3750元/亩、温性草甸草原类3450元/亩、暖性灌草丛类2950元/亩、温性荒漠草原类3750元/亩、低地草甸类3250元/亩、热性草丛类
3200元/亩、热性灌草丛类3100元/亩、温性草原化荒漠类3500元/亩、暖性草丛类 2800元/亩、沼泽类3100元/亩、温性荒漠类3650元/亩、人工草地
3250元/亩。
采集冬虫夏草草原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群众在本乡本村区域范围内采集的，每证每年200元；在本乡跨村采集的，每证每年500元；在本县跨乡采
集的，每证每年1000元；经协商可以跨县(区)采集的，每证每年1500元。冬虫夏草产区可根据当地采集人员构成、历史采集习惯、资源禀赋等情况，
结合实际制定或调整采集冬虫夏草草原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和使用管理办法，但原则上不得高于每证每年1500元的标准。

八 水利

▲15 水资源费
《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
例》，发改价格〔2013〕29号，财综〔2008

〕79号，藏政发〔2015〕55号
由取水审批机关负责征收 按照取用水类别（工业、养殖业、城镇生活和公共事业、水利发电；经营性），及地表水、地下水，每立方米收取0.003元---3元

⑴ 工业 藏政发〔2015〕55号 由取水审批机关负责征收 地表水0.1元/立方米；地下水0.2元/立方米
⑵ 养殖业 藏政发〔2015〕55号 由取水审批机关负责征收 地表水0.03 元/立方米；地下水0.05 元/立方米
⑶ 城镇生活和公共事业 藏政发〔2015〕55号 由取水审批机关负责征收 地表水0.05 元/立方米；地下水0.08 元/立方米
⑷ 水力发电 藏政发〔2015〕55号 由取水审批机关负责征收 地表水0.003-0.005元/千瓦时

⑸ 经营性取用水 藏政发〔2015〕55号 由取水审批机关负责征收
地热水（地下水）0.4元/立方米；矿泉水（地下水）：3元/立方米；天然饮用水（地下水）1.5元/立方米；娱乐（地表水 ）：0.08元/立方米，(地下
水）0.2元/立方米

▲16 水土保持补偿收费

《水土保持法》，财综〔2014〕8号，发改价
格〔2014〕886号，发改价格〔2017〕

1186号，藏发改价格〔2009〕505号，藏财综
字〔2015〕38 号，藏发改价格〔2017〕

929号，藏财税〔2020〕31号

按计量收费

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下列方式及标准计征：
（一）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方米1.7元一次性计征（不足1平方米的按1平方米计）;
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水库淹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范围之内。
（二）开采矿产资源的，建设期间，按照征占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具体收费标准按照本条第一款执行。
开采期间，石油、天然气以外的矿产资源按照开采量（采掘、采剥总量）每立方米1.4元计征（不足1立方米的按1立方米计）。石油、天然气根据油
、气生产井（不包括水井、勘探井）占地面积按年征收，每口油、气井占地按不超过2000平方米计算，对丛式井每增加一口井，按增加计征面积不
超过400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每年收费1.4元。
（三）取土、挖砂（河道采砂除外）、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 ，按照取土、挖砂、采石量每立方米0.3元-1.4元计征（不足1立方米的按1
立方米计）。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两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四）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根据土、石、渣排放量，按照每立方米0.3元-1.4元计征 （不足1立方米的按1立方米计）。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三种
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九 市场监管

▲17 商标注册收费

原国家计委、财政部计价格〔1995〕
2404号，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改价格〔

2015〕2136号，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税〔2017〕2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发改价格〔2019〕914号（2019年7月1日起实
施）

按次收费，代国家知识产权局收（直接缴至国家知识
产权局账户）

一、受理商标注册费：纸质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 ）300元（限定本类10 个商品，10 个商品以上，每超过1个商品，每个商品加收30元）、电子发文
的网上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270元（限定本类10个商品，10个商品以上，每超过1个商品，每个商品加收30 元）
二、补发商标注册商标证费：纸质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500元、电子发文的网上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 ）450元
三、转让注册商标费：纸质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 ）500元、电子发文的网上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450元
四、商标续展注册费：纸质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 ）500元、电子发文的网上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450元
五、续展注册延迟费：纸质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 ）250元、电子发文的网上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225元
六、商标评审费：纸质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750元、电子发文的网上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675元（部分待开通）
七、变更费：纸质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150元、电子发文的网上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0元
八、出具商标证明费：纸质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 ）50 元、电子发文的网上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45元
九、证明商标注册费：纸质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 ）1500元、电子发文的网上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1350元
十、集体商标注册费：纸质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 ）1500元、电子发文的网上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1350元
十一、商标异议费：纸质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500元、电子发文的网上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450元
十二、撤销商标费：纸质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500元、电子发文的网上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450元（部分待开通）
十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费：纸质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150元、电子发文的网上申请收费标准（按类别）135元

▲18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
藏老护字〔1988〕076号、藏发改价格〔2006

〕047号
按量收费

一、压力管道安装审查检验和定期检验费：压力管理直径在50mm以下每米检验费5元，直径在50mm以上每米检验费8元
二、锅炉、压力容器检验费：（一）锅炉D≤1（吨/小时），内外部检验96元,水压试验72元，水处理设备检验24元，安装检验240元.安全阀校验铅封
12元等。
（二）压力容器：V<10（m3）内部检验100元，耐压试验55元，气密试验70 元，外部检验50元，安全阀校验铅封/校验20元等
（三）移动式压力容器：载重（吨），内部检验150元，耐压检验50元，气密试验60 元，外部检验100元，安全阀校验50元。
（四）移动式密闭容器：载重（吨），内部检验150元，耐压检验50元，外部检验100元，内部置换清洗20元。
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电梯安全检验按设备安装费的10%-15%，起重机械安装检验按设备安装费的10%-15%。

▲19 药品注册费 藏发改办函〔2017〕747号 按一个原料药或一个制剂为一个品种计收
该收费由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
局执行,根据小微企业优惠政

策,近年免收 
⑴ 不改变药品内在质量的药品补充申请注册费常规项 4900元
⑵ 不改变药品内在质量的药品补充申请注册费需技术评审的 23800元
⑶ 药品再注册费（五年一次） 22400元

▲20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 藏发改办函〔2017〕747号
按《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体外诊断试剂注册

管理办法》确定的注册单元计收

该收费由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
局执行,根据小微企业优惠政

策,近年免收 
⑴ 第二类首次注册费 71000元
⑵ 第二类变更注册费 29700元
⑶ 第二类延续注册费（五年一次） 29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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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经济和信

息化

▲21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无线电管理条例》，计价格〔2000〕1015
号，发改价格〔2013〕2396号，发改价格〔

2011〕749号，发改价格〔2005〕2812号，发
改价格〔2003〕2300号，计价费〔1998〕218
号，发改价格〔2017〕1186号，发改价格〔
2018〕601号，发改价格〔2019〕914号，藏

发改价格〔2019〕404号

分频段按年收取

(一)223-235MHz频段无线数据传输系统收费标准。
1.降低223-235MHz频段电力等行业采用载波聚合的基站频率占用费标准，由按每频点(25kHz)每基站征收改为按每MHz每基站征收，即由现行800元/
频点/基站调整为1000元/MHz/基站。
2.原窄带无线数据传输系统(每频点信道带宽25kHz)的收费标准仍按现行规定执行，即800元/频点/基站。

(二)5905-5925MHz频段车联网直连通信系统收费标准。
1.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使用的，按照15万元/MHz/年收取；在市(地、州)范围使用的，按照1.5万元/MHz/年。使用范围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及以上的，按照150万元/MHz/年收取；使用范围在10个市(地、州)及以上的，按照15 万元/MHz/年收取。
2.为鼓励新技术新业务的发展，对5905-5925MHz频段车联网直连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标准实行“头三年免收”的优惠政策，即自频率使用许可证发
放之日起，第一至第三年(按财务年度计算，下同)免收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第四年及以后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频率占用费。

(三)卫星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收费标准。
1.调整网络化运营的对地静止轨道Ku频段(12.2-12.75GHz/14-14.5GHz)高通量卫星系统业务频率的频率占用费收费方式。根据其技术和运营特点，由
原按照空间电台500元/MHz/年(发射)、地球站250元/MHz/年(发射)分别向卫星运营商和网内终端用户收取，改为根据卫星系统业务频率实际占用带
宽，只向卫星运营商按照500元/MHz/年标准收取，此频段内不再对网内终端用户收取频率占用费。
2.免收卫星业余业务频率占用费。                 

（四）降低3000兆赫以上频段频率占用费标准。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频段，3000-4000兆赫频段由800万元/兆赫/年降为500万元/兆赫/年，4000-
6000兆赫频段由800万元/兆赫/年降为300万元/兆赫/年，6000兆赫以上频段由800万元/兆赫/年降为50 万元/兆赫/年。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
使用的频段，3000-4000兆赫频段由80万元/兆赫/年降为50 万元/兆赫/年，4000-6000兆赫频段由80万元/兆赫/年降为30万元/兆赫/年，6000兆赫以上
频段由80 万元/兆赫/年降为5万元/兆赫/年。在市（地、州）范围内使用的频段，3000-4000兆赫频段由8万元/兆赫/年降为5万元/兆赫/年，4000-6000
兆赫频段由8万元/兆赫/年降为3万元/兆赫/年，6000兆赫以上频段由8万元/兆赫/年降为0.5万元/兆赫/年。

（五）降低5G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标准。为鼓励新技术新业务的发展，对5G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标准实行“头三年减免，后三年
逐步到位”的优惠政策，即自5G公众通信系统频率使用许可证发放之日起，第一年至第三年（按财务年度计算，下同）免收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第
四年至第六年分别按照国家规定收费标准的25%、50%、75%收取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第七年及以后按照国家规定收费标准的100%收取无线电频率
占用费。

（六）对使用范围受限（如仅限于室内使用）的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段，按照国家规定收费标准的30%收取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⑴ 蜂窝公众通信 发改价格〔2013〕2396号 分频段按年收取

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向蜂窝公众通信网络运营商收取的频率占用费收费标准:在全国使用的GSM、CDMA网络频率， 900MHz频段(含800MHzCDMA频
段)每年1700万元/MHz，1800MHz频段每年1400万元/MHz;在非全国网使用的频率，900MHz频段(含800MHzCDMA频段)每省每年170万元/MHz，
1800MHz频段每省每年140万元/MHz。使用范围达到或超过1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按在全国使用的收费标准计收。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向中国铁路
总公司收取的铁路专用无线通信系统GSM-R(885-889/930-934MHz)频率占用费收费标准为每年850万元/MHz。

由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统一收
取

⑵ 集群无线调度系统 藏价费字【1998】037号 按年收取 1万元/频点（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使用）               2000元/频点（市范围内使用）                                                               
⑶ 无线寻呼系统 藏价费字【1998】037号 按年收取 20万元/频点（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                    4万元/频点（市范围）
⑷ 无绳电话系统 藏价费字【1998】037号 按年收取 150元/基站（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使用）
⑸ 电视台 藏价费字【1998】037号 按年收取 5万元/套节目（省级台）               1万元/套节目（地级台）        5000元/套节目（县级台）
⑹ 广播电台 藏价费字【1998】037号 按年收取 5000元/套节目（省级台）               500元/套节目（地级台）        100元/套节目（县级台）
⑺ 除以上栏目外的1000MHZ以下的无线电台（含陆地电台）移动电台

（含无线中心电台）
藏价费字【1998】037号 按年收取 1000元/频点                            100元/台

⑻ 微波站  藏价费字【1998】037号 按年收取 工作频率10GHz以下每站每兆赫40元（发射）            工作频率10GHz以上每站每兆赫20元（发射）

⑼ 卫星地球站 藏价费字【1998】037号 按年收取 每站每兆赫250 元（发射）

十
一

通信管理 ▲22 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
《电信条例》，信部联清〔2004〕517号，信
部联清〔2005〕401号，发改价格〔2017〕

1186号
固定电话网码号（局号600元/年.局号.本地网；短号码0.24--210万元/年.号）移动通信网码号600万元/年.号 西部地区减半收取

十
二

法院 ▲23 诉讼费
《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诉讼费

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481号），财行〔
2003〕275号

案件受理费分别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一）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下列比例分段累计交纳：
    1.不超过 1万元的，每件交纳50元；
    2.超过1万元至 10万元的部分，按照2.5%交纳；
    3.超过10万元至20万元的部分，按照2%交纳；
    4.超过20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按照1.5%交纳；
    5.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
    6.超过100万元至200万元的部分，按照0.9%交纳；
    7.超过20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照0.8%交纳；
    8.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7%交纳；
    9.超过1000万元至2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6%交纳；
    10.超过2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
    （二）非财产案件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1.离婚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300元。涉及财产分割，财产总额不超过20万元的，不另行交纳；超过20 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
    2.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 、名誉权、荣誉权以及其他人格权的案件，每件交纳100元至500元。涉及损害赔偿，赔偿金额不超过5万元的，不
另行交纳；超过5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超过1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
    3.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
    （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没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每件交纳500元至1000元；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按照财产案件的标准交纳。
    （四）劳动争议案件每件交纳10元。
    （五）行政案件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1.商标、专利、海事行政案件每件交纳100元；
    2.其他行政案件每件交纳50 元。
    （六）当事人提出案件管辖权异议，异议不成立的，每件交纳50 元至100元。

十
三

人防 ▲24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中发〔2001〕9号，计价格〔2000〕474号，
财税〔2014〕77号，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藏财税〔2023〕8

号

由缴费人根据人防部门出具的相关审批资料和审核确
定的收费金额，按照属地原则，向主管税务部门申报

缴纳
按项目总投资的2％

十
四

25 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
《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国办

函〔2020〕109号）
按件或量征收

可以按件计收，也可以按量计收，均按照超额累进方式计算收费金额。（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累计申请10 件以上，100元/件；31-100页，10元
/页，101-200页，20元/页，201页以上，40元/页）

十
五

相关部门 26 考试考务费 见《考试考务费目录清单》

注： 1.标注“▲”号的为涉企收费项目。

2.目录所列收费项目为截至2023年9月30 日仍在执行的西藏自治区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未尽内容及此后新增或调整的西藏自治区行政
事业性收费项目、标准应以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有关文件为准。



西藏自治区考试考务费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政策依据 征收方式 征收标准 备注

一 公安

1 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
发改价格〔2004 〕2831 号，财税〔2014〕 101
号，藏发改价格〔2009 〕312号， 藏发改价格函
〔2022 〕73号

⑴ 汽车类考试收费标准 藏发改价格〔 2009〕312号 按次收费
科目一，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80元/人次； 科
目二， 场内道路驾驶技能考试：100元/人次；科目三：实际道路
驾驶技能考试：90元/人次。

⑵ 桩考仪考试 藏发改价格〔 2009〕312号 按次收费 汽车类120元/人次（ 未使用电子考试系统的60元 /人次）

⑶ 培训费 藏发改价格〔 2012〕340号

自2012 年6月 28日起，该项
定价权限已下放至各地
（市）。 具备竞争条件

的 ，收费标准可实行市场
调节价。

二 教育

2 各类考试收费

⑴ 研究生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收费
教财〔 2006〕2 号，发改价格 〔2003〕
2161号 ，教财〔 1992〕 42号 ，藏发改价格〔
2021〕 380号

按科目和人次收费
报名费56元 /人 ，考务费36元/人·科 。文具费按实际采购价格收
取。

⑵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同等学力人员
申请硕士学位考试收费

教财〔 2006〕2 号，计价格〔 2000〕545号 ，藏
发改价格〔2021 〕380号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
位按照每年教育部学位中

心通知执行

⑶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收费
价费字〔1992〕 367号，发改价格 〔2003〕
2161号 ，藏发改价格〔 2007〕897号 ，藏发改
价格〔 2021〕380 号

按科目和人次收费
报名费30元 /人 ，考务费16元/人·科 ，外语口试费20元/人， 体
育、艺术类考试40元/人，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美术与设
计考试60元 /人 ·科， 借考费180元/人。

借考费全部转交借考地或
自治区教育厅。

⑷ 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收费 价费字〔1992〕 367号，发改价格 〔2003〕
2161号 ，藏发改价格〔 2021〕380号

按人次收费 报名费56元 /人 ，考务费36元/人·科， 借考费200元/人。 借考费全部转交借考地或
自治区教育厅。

⑸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收费 藏发改价格〔 2021〕380号 按科目和人次收费 报名费20元/人，考务费12元/人·科 ，体育与健康考试费10元/
人， 借考费180 元/人。

借考费全部转交借考地或
自治区教育厅。

⑹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收费 藏发改价格〔 2021〕380号 按科目和人次收费 报名费26元/人，考务费16元/人·科 ，体育与健康考试费10元/
人， 借考费180 元/人。

借考费全部转交借考地或
自治区教育厅。

⑺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收费
发改价格〔2003 〕2161 号，价费字〔1992 〕
367号， 藏发改价格〔2021 〕380号 按人次收费

报名费：40元/人，考务费： 36元 /科 /人 ，毕业证审定费：120元/
人，转考费： 45元 /人 ，主考院校委托费：本科450元/人、 专科
350元/人， 免考生课程审定费：50元/科/人，实践考核及论文答
辩费： 350元/人，口语听力测试费 150元/人。

免考生课程审定费：56元/
科/人

⑻
非学历考试即社会类考试收费（外语考试， 全国
英语、 计算机等级考试，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
平考试及各类非学历教育考试）

发改价格〔2003 〕2161 号，财综字〔1999 〕
110号， 发改价格〔2008〕 3699号， 价费字〔
1992〕 367号，藏发改价格〔2021〕 380号

按科目和人次收费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四级笔试听力费 50元 /人 ，四级口试
费120元 /人 ，六级笔试听力费80元/人，六级口试费120元/人，
少数语种笔试听力费100元/人，少数语种口试费120元 /人 ；全国
英语等级考试：一级二级笔试听力费40元 /人 ，一级二级口试费
60元/人，三级笔试听力费90元/人， 三级口试费120元/人， 四级
笔试听力费120元 /人 ，四级口试费150元/人；全国计算机等级考
试：一级上级考试费 60元 /人 ，二级上级考试费60元/人，三级上
级考试费90元/人，四级上级考试费120 元/人；全国中小学教师
教育技术水平考试费90元 /人 ；教师资格证考试考试费100元/人
·科， 面试费460元/人；其他非学历教育考试报名费40元/人。

三级笔试听力费60元/人，
三级口试费90元/人

⑼ 普通话水平测试
财综〔 2003〕53号， 发改价格〔2003 〕
2160号 ，藏财综字〔2011 〕28号，藏发改价格
〔2021 〕380号

按次收费 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报名费5 元/人次， 测试费50元 /人次。

三
卫生健

康

3 考试费

发改价格〔2015 〕1217 号，财税〔2016〕 105
号，发改价格 〔2016〕 488号，国医考发 〔
2016〕 87号 ，国中医药认证〔2017〕 9号， 藏
发改价格〔2020 〕59号

⑴ 医师资格考试

① 实践技能考试 按人次收费 240元/人， 其中160元/人留考点， 80元 /人留考区 （含上缴国家
医学考试中心考务费西医、中医类别 19元 /人 ）

② 医学综合笔试 按人次收费 220元/人， 其中140元/人留考点， 80元 /人留考区 （含上缴国家
医学考试中心的执业医师56元/人，执业助理医师28元/人）

⑵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按科目和人次收费 100元/人/科（含上缴国家的考务费11元/人/科），其中60元/人/
科留考点，40元/人/科留考区（ 含上缴费用）

⑶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① 初级 按科目和人次收费 100元/人/科，其中60元/人/科留考点，40元/人/科留考区（含上
缴国家）

② 中级 按科目和人次收费 120元/人/科，其中70元/人/科留考点，50元/人/科留考区（含上
缴国家）

四 住建

4 考试收费

⑴ 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财税〔 2015〕68号， 发改价格〔2015 〕
1217号 ，藏发改价格〔 2011〕302号 按科目和人次收费 综合知识考试，每人每科90元；专业知识考试， 每人每科130元

⑵ 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业务考试 财税〔 2015〕68号， 发改价格〔2015 〕
1217号 ，藏发改价格〔 2011〕302号

按科目和人次收费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考试，每人150元；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考试，
每人130 元。

为贯彻落实减税降费相关
要求，区住建厅于2020 年
向区人社厅备案取消了建

设工程系列职称业务考
试 ，并取消了中、 高级专
业技术人员职称业务考试

收费。

五 司法 5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财税〔 2018〕65号， 发改价格〔2015 〕
1217号 ，司发通〔2018 〕43号，藏发改价格〔
2018〕 449号

按人次收费
我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为：240元/人。 包括：
客观题考试（ 计算机化考试2 门）180元 /人 ，主观题考试（纸笔
化考试）60元/人。

六
广播 电

视 6 广播电视编辑记者、 播音员、 主持人资格考试
藏发改价格〔 2008〕321号 ，藏发改价格〔
2023〕 531号 按人次收费

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报名费240元/人；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
考务费包含两个科目，其中《 新闻基础知识》82元/科·人， 《
新闻采编实务》82元/科·人 。

七 财政
7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价费字〔1992〕 333号，发改价格 〔2015〕
1217号 ，藏价费〔2002 〕6号 按科目收费 初级（ 助理会计师） 每科60元；中级（会计师） 每科80元

8 注册会计师考试
发改价格〔2015 〕1217 号，藏价费〔2002 〕6
号

按科目收费 每科160 元

八 旅游 9
导游人员（含中、高 、特级导游人员）资格考试
考务费 藏发改价格〔 2016〕420号 按人次收费

导游人员资格考试140元 /人次；导游人员等级考核：中级为132
元/人次， 高级为160元/人次。

九 农牧
10 执业兽医考试收费

农财发〔2016〕 12号 、藏发改价格〔2014〕
757号

⑴ 兽医全科类考试 藏发改价格〔 2014〕757号 按每人报考科目数收费 兽医全科类： 共4科 ，每人每科51元，即每人204元 。
⑵ 水生动物类考试 藏发改价格〔 2014〕757号 按每人报考科目数收费 水生动物类： 共4科 ，每人每科55元，即每人220元 。

十 经济和
信息化

11 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费 财综〔 2011〕90号， 发改价格〔2015 〕
1217号 ，藏财综字〔2014 〕33号

⑴ 通信专业综合能力（ 初级）
⑵ 通信专业综合能力（ 中级）
⑶ 通信专业实务（初级）
⑷ 通信专业实务（中级）

十一
应急管

理 12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收费
财税函〔2020〕 236号，应急厅〔 2021〕
32号，藏财税函〔 2021〕13号， 藏发改价格函
〔2021 〕295号

按人次收费

安全技术理论考试每人每科40元， 其中： 安全技术理论考试费
34元/人科，考务费6 元/人科；
实际操作考试每人每科140元， 其中：实操考试费137元/人科，
考务费3元/人科（工种）

十二 交通 13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
试收费

财税〔 2018〕66号， 发改价格〔2015 〕
1217号 ，藏发改价格〔 2023〕29号 按科目和人次收费

1.公共基础：75元/科· 人；2.专业科目 ：道路工程、桥梁隧道工
程75元/科·人 ，交通工程、 水运结构与地基、水运材料82元/科
·人。

十三 人社 14 考试考（核） 收费
财税〔 2015〕69号， 发改价格〔2015 〕
1217号 ，藏价函〔2003 〕8号， 藏发改价格〔
2020〕 298号，藏财税〔2022 〕14号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所属职业技能评
价机构及已在自治区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
案的职业技能评价机

构，在组织实施职业技
能鉴定考试时， 向报名
参加考试的人员收取考

试费。

高级技师、技师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费 250元/人·次 。
高级工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费220 元/人·次。
中级工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费200 元/人·次。
初级工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费180 元/人·次。

注：
目录所列收费项目为截至2023 年9月 30日仍在执行的西藏自治区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未尽内容及此后新增或调
整的西藏自治区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标准应以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有关文件为准。


